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漯河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办公室 2022 年 6 月 17 日

高温天气风险预警

据河南省气象台 2022 年 6 月 16 日 17 时 50 分《重要天

气预警报告》（2022 年第 44 期）：预计明天，全省大部仍

将出现 37℃以上高温天气，洛阳、济源、焦作、新乡、郑州、

许昌、开封、商丘、周口、漯河、驻马店、平顶山等地将达

40℃以上。18 到 22 日，我省将持续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在

37℃以上，北中部部分县市 40-42℃。据漯河市气象局 2022

年 6 月 16 日 17 时《漯河天气预报》：根据最新气象资料分

析，预计未来 7 天我市降水偏少，其中 17-22 日将出现连续

性高温晴热天气。最高气温局部 41℃左右，最低气温 22℃

左右，请注意防暑降温防晒。高温晴热天气下，午后到夜里

易出现局地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另据漯河市气象台

2022 年 6 月 17 日 08 时 30 分《气象灾害预警信号》（2022

年第 77 号）发布高温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 24 小时源汇

区、郾城区、召陵区、经济开发区等全部乡镇和街道最高气



温将升至 40℃以上，请注意防范。

具体预报：

6 月 17 日：晴间多云，偏南风 3 级左右，25/41℃；

6 月 18 日：晴间多云，东南风 2-3 级，24/39℃；

6 月 19 日：晴间多云，偏东风 2-3 级，26/39℃；

6 月 20 日：晴间多云，偏东风 3 级左右，26/38℃；

6 月 21 日：晴间多云，偏东风 2-3 级，25/41℃；

6 月 22 日：晴转多云，偏南风 3 级左右，27/41℃；

6月23日：阴有阵雨、雷阵雨，偏南风3级左右，28/39℃；

防御指南：

1.各县区政府（功能区管委会）及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

落实好高温天气各项防范和应对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产生

活安全、平稳、有序。

2.气象部门要加强对高温、干热风、强对流等天气的监

测预警，采取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发出气象预警信息和防灾

避灾提示，及时做好监测、预报、预警工作。各县区、各部

门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及时发布预警、做出防御指引，采

取防暑降温应急措施，保障群众用水用电、生产、消防和卫

生安全，做好行业管理。

3.各有关部门要提醒停止户外作业，做好防暑降温工

作。要加强对城乡供电、供水、供气等基础设施的巡查维护，

确保运转正常。



4.公安、交通部门要加强道路交通安全监管，加强对驾

驶员的安全教育，严防疲劳驾驶；加强对客车、危险运输车

辆等重点车辆安全状况检查，严防车辆自燃等事故，确保运

输安全。

5.做好生产领域防暑降温和安全管理工作。生产经营单

位要认真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间断开展风险管控和隐

患排查治理，严防生产安全事故发生。应急、住建、城管、

工信、消防等部门要加强对工矿商贸、危化、建筑施工等重

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和整治。其他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行业

领域的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落实防范措施，严防事故发生。

6.严防高温天气各类火灾事故的发生。各县区各部门要

加强防火宣传，加强对重点区域、重点人群和重点时段、重

点活动的监管，落实火灾防范措施，严格火源管控，切实做

好防火工作。

7.强化医疗卫生服务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卫生部门要

充实急诊力量，加强急救药品储备，切实做好高温天气医疗

卫生服务工作。市场监管部门要加强对食品卫生的监督检

查，严防群体性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

8.教育部门要减少或停止高温期间的户外活动，采取多

种有效方式加强对未成年人的警示教育,做好防暑降温的指

导，重点做好未成年人预防溺水工作。相关单位要加强对河

流、池塘等重点水域的安全管理，防止溺水现象发生。



9.民政部门要加强巡查敬老院、救助机构等部位，对高

龄、独居、困难老人等对象进行走访，对老、弱、病、幼人

群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帮助解决因高温天气带来的生活困

难。

10.宣传部门和新闻媒体要及时播报高温天气信息，加

强高温等天气的安全防范和应对避险知识宣传，提高群众防

灾减灾救灾意识和能力。

11.广大群众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尽量避免在

高温时段进行户外活动，采取有效的遮阳防晒措施；要确保

安全用电，应全面检查家中电线线路，合理使用空调等大功

率电器设备，以免超负荷运转造成温度过高而引发火灾。

12.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应急值班值守工作，严格执

行 24 小时值班值守和领导带班制度，保证通讯畅通，做好

突发事件信息报送和应急处置工作。各级各类专业应急救援

队伍和社会救援力量要做好应急备战备勤，确保遇有突发紧

急情况能够快速出动、有效处置。广大居民群众遇有紧急情

况或发现安全隐患，请及时向属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报告，以

便及时处置和抢险救援。

报：市委、市政府、省应急管理厅

发：市应急救援总指挥部、市减灾委各成员单位，各县区、

功能区减灾委员会


